
购  销  合  同
需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　　　      合同编号：20220668
供方：厦门市三友和机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北京
一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    　  签订时间： 2022-8-18
	序号
	产 品 名 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备注

	1
	设备改造
	
	套
	1
	14000
	14000
	

	
	
	
	
	
	总价
	14000
	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壹万肆仟圆整（￥14000.00元）含13%税收


2、 质量要求、技术标准：详见技术说明，提供产品技术说明、使用说明书等资料。

    三、交货日期：合同签订后，预付款到供方帐户之日起7天内开始服务。不含法定节假日.
4、 交货地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厂内 

5、 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： 供方（已包含在总价内）
6、 付款方式：服务前一次性付清。

七、保修条款：保修一年。 

八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如有纠纷双方协商解决；无法解决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处理，仲裁地点为提出方所在地。 

九、补充说明：在需方履行完本合同规定的应尽责任前，本合同货品的所有权归供方所有。

十、合约期限：供方收到第一笔预付款，本合同开始生效。货到付清余款后本合约终止。

十一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 传真件有效。

十二、其它约定事项：

1、如因供方原因造成的设备延迟发货，每延迟一天付总金额的千分之5作为违约金；

2、如因需方原因造成无法按时付款，每延迟一天付总金额的千分之5作为违约金。

3、扫描件有效。

	需  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 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     话： 

开 户银 行：

帐      号：
	供   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厦门市三友和机械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福建厦门集美后溪镇埭岸头工业区4号厂房 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     话： 

开 户银 行：厦门建行江头支行

帐      号： 35101568001050010468


技术说明

1、 电检改造说明：

1、 软件针对新增加二维码识别进行软件追加修改。

2、 PLC软件型号匹配修改
针对：滑轨检测机、电检机及靠背检测机

3、 存储数据库修改

4、 在现有设备配置的基础上，针对产品适用型号进行扩容至16种产品。
2、 软件修改后进行远程处理。

3、 PLC及数据库现场修改处理，需方安排好相关人员进行操作学习、培训。

	需  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     话：

开 户银 行：

帐      号：
	供   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厦门市三友和机械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     话： 

开 户银 行：厦门建行江头支行

帐      号： 35101568001050010468





